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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的对策研究 

 

内容提要：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新常态下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举措。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

州 11个省市，通过对这些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分析，

可以清晰地看出长江经济带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及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 

 长江经济带横跨区域很大，且上、中、下游之间经济发展

水平相差悬殊，协调合作重视程度不够、力度不强，导致

长江经济带整体优势表现不明显，产业跨江、跨省整合力

度较小，资源配置与共享效率低等诸多制约问题。 

 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事关全局

的重要工作，国家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理应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发挥重要

作用。 

 本研究全面总结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在回顾安徽、湖

北、江西中部三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三

省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位，梳理了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中

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的对策

建议。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  实施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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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的对策研究 

 

一、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从区域地理看，长江经济带包括 11 个省市，不到全国 32 个省级行政区域（不含

香港、澳门和台湾，下同）的 1/3，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1/5，常住人

口总量 5.88 亿，占全国的 42.8%。 

 
从经济总量看，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创造 GDP30.5 万亿元，占全国 45.1%，

其中，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长值分别占全国 41.6%和 41.9%，而第二产业增加值 13.7

亿元，占到全国的一半。该区域拥有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石化化工、钢铁冶金等在

全国乃至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优势产业，汽车占 40%，家电占 60%，微型计算机占

80%、钢材占 30%、建材占 40%，因而这一经济区域无愧为“中国工业经济脊梁”。 

从增长动力看，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进出口总额分别为 24.0、12.5 和 10.4 万亿，占全国 42.6%、41.6%、42.3%，显示

该区域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动力均衡，与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较为匹配。 

从财政收支看，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73 万亿，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6.39 万亿，分别占到全国的 24.5%和 36.4%，与人口规模、经济总

量及增长动力相比，该地区财政收支规模占比相对较小。 

从人均情况来看，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人均 GDP 达到 51958 元，超出全

国平均水平 2607 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1579 元、12888 元，分

别是全国的 101.3%和 112.8%，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8.2 万元/人，高于全国 7.7 的水平，

该区域人均发展指标好于全国。 

从城市化进程看，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即区域

城镇化率为 55.5%，略低于全国的 56.1%，城镇化发展潜力较大，但该区域房地产开发

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 46.9%，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反映出城镇化速度正

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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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创新看，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R&D 经费支出 6141 亿元，占全国

43.2%，剔除中央层面 R&D 经费支出，占地方 R&D 经费支出一半以上，区域内共拥

有全国 42.9%的高等院校，拥有全国近一半两院院士和科技人员，各类国家级创新平

台超过 500 家，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规模和基础平台建设领先全国。 

表 1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合计 全国 占比全国  

国土面积（万平方千米） 0.63  10.26  10.20  13.97  16.70  18.59  21.18  8.23  48.14  38.33  17.60  204.83  960.10  21.3% 

常住人口（万人） 2415  7976  5539  6144  4566  5852  6783  3017  8204  4742  3530  58767  137462  42.8%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4965  70116  42886  22006  16724  29550  29047  15720  30103  13718  10503  305337  676708  45.1%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110  3988  1833  2457  1773  3310  3332  1150  3677  2056  1641  25326  60863  41.6%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7941  32044  19707  11342  8487  13504  12955  7072  14293  5493  4147  136985  274278  49.9%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6915  34085  21347  8207  6464  12737  12760  7498  12133  6169  4715  143028  341567  41.9%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6353  45905  26665  23966  17388  28250  25954  15480  25974  13069  10677  239682  562000  4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0056  25877  19785  8908  5896  13978  12024  6424  13878  5103  3283  125212  300931  41.6% 

进出口总额（亿元） 28061  33871  21566  3026  2642  2839  1825  4615  3190  1521  761  103917  245741  42.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5520  8029  4810  2454  2166  3005  2513  2155  3329  1808  1503  37292  152217  24.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6192  9682  6648  5230  4420  6094  5685  3794  7512  4713  3930  63898  175768  36.4% 

人均生产总值（元） 103100  87995  77644  35997  36724  50500  42968  52330  36836  28930  29757  51958  49351  107.4%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52962  37173  43714  26936  26500  27051  28838  27239  26205  26373  24580  31597  31195  101.3%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3205  16257  21125  10821  11139  11844  10993  10505  10247  8242  7387  12888  11422  112.8% 

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 14.7  11.5  5.1  6.4  8.2  7.2  8.5  / 4.1  / 8.2  7.7  106.6% 

城镇化率（%） 87.6% 66.5% 65.8% 50.5% 51.6% 56.9% 50.9% 60.9% 47.7% 43.3% 42.0% 55.5% 56.1% 98.9%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3469  8154  7112  4425  1520  4249  2614  3751  4813  2669  2205  44981  95979  46.9% 

R&D经费支出（亿元） 925  1788  1000  432  166  565  395  240  473  92  66  6141  14220  43.2% 

普通高等学校（所） 67  162  105  119  97  123  124  63  109  69  57  1095  2553  42.9% 

数据来源：2015 年全国及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均生产总值、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全员劳动生产率、城镇化率五项合计数实际是平均数，其占比全国实际是与全国的比值。 

二、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面临的问题 

1.一体化意识和共识未形成 

长江经济带沿江 11 省市都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建立了经济合作区和城市圈，比如长

三角经济区、上海经济圈、南京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皖江城市带、成渝城市群等等，

受区位、行政管辖、事权与支出责任等因素制约，各个区域在发展过程中紧密度很差，

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对更大范围一体化发展缺乏共识。同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一体化发展路线，有可能会打破其原有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在资源调配、产业规

划、结构调整等方面发生改变，短期内会给自己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地方

政府积极性有待提升。 

2.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 

国家始终没有构建一个完善权威的综合协调工作机制，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

自我发展模式仍处于主导地位，省际间的深度合作相对缺失，尤其表现在沿江产业格

局的调整优化、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以及部分社会服务功能定位等领域，缺乏宏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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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一体化联动发展机制和微观层面的区域整体发展合作举措，以及东中西区域资源

转移、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协调机制等没有真正形成。在此背景下，财税不协

调问题尤为明显，长江经济带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资源、技术以及人力资本都差异

不大，地方政府为争取更多税源，开展税收竞争以吸引货物、劳务与资本等流向其所

在地区，往往在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上开展恶性竞争，人为形成“政策洼地”，影响区

域间的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环境建设。 

3.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流域内部差异大、区域发展不均衡是长江经济带

的重要特征。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综合经济实力、居民生活水平、资源禀赋等存在

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从整个长江经济带范围看，下游地区，即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发展水平最低。2015 年，上海市人均 GDP 突破 10

万元，而安徽、江西人均 GDP 仅为 3.6 万元和 3.7 万元，稍高一些的湖北人均 GDP 也

只有 5.1 万元，也仅为上海的约 50%，各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

空间结构极化态势显著，极化区域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和干流沿岸主要城市，2000-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沿海和沿江地区的 GDP 占比中均显著上升，长江三角洲和干流沿岸

主要城市人均 GDP 水平与其他城市的差距逐步拉大。 

4.产业同构同质化竞争 

由于受到各自行政区域的相同政策作用，市场形成割据，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没有

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条件，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优

势产业，而是盲目追求短期利益，导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等弊病。

如表 3 所示，长江经济带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上游地区各省区之间相似系数较

低，下游地区各省区之间相似系数较高，中游-上游产业结构高度重合，上海-重庆、上

海-江苏、浙江-江苏的相似系数均超过 0.85。同时，各地产业规划也有同构化现象，在

11 省市中，将电子信息列为主导产业的有 9 个，汽车、石化、装备制造列为主导产业

的有 6 个。这种产业同质化影响了产业的分工与协作，降低了区域协作效率，也不能

形成良好的阶梯层次和产业链条，反而加剧了不必要的恶性竞争。 

表 3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地区 系数 地区 系数 地区 系数 地区 系数 

上海-浙江 0.70 浙江-江苏 0.86 湖北-贵州 0.73 长三角-中游 0.83 

上海-江苏 0.86 安徽-江西 0.81 重庆-四川 0.74 中游-上游 0.93 

上海-重庆 0.89 湖北-湖南 0.78 贵州-云南 0.83 长三角-上游 0.85 

5.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完善 

目前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长江水运货运量占全国地方水运货运量

合计的比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从自然因素来看，长江水系具备优良通航条

件的航道和具备优质建港条件的岸线比例并不是很高，高等级航道里程仅占其内河航

道总里程的 7.53%，中下游干流岸线资源中，深水岸线占比不到 30%，中下游沿岸防

洪形势严峻，地质条件复杂，上游沿岸山地阻隔，港口后方的陆域空间有限。另一方

面，从人为因素来看，干线航道缺乏系统规划，干线航道建设滞后，南京长江大桥净

空限制，三峡船闸通行能力不足，宜昌至武汉河段航道仅可通航 2000 吨级船舶，武汉

至湖口仅可通航 5000 吨级海船，湖口至南京仅可通航 5000 吨级至万吨级海船，长江

航运潜能尚未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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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源环境压力日益突出 

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率较低，甚至出现过度开发问题。长江 5 万多

座水坝库容超过 10 个三峡工程，近两万座水电站装机容量占全国 2/3，这些工程巨大

的用水、蓄水、调水量，对维持河流正常的生态和航道用水产生巨大的影响。大气环

境恶化现象日益严重，PM2.5 浓度呈显著的增加趋势，以上海-杭州-南京构成三角型的

高值区，且有向中上游扩展的趋势。水环境方面，国家重点治理的“三湖”全部在长

江流域，据统计，2000 年以来，全国每年发生的水污染事故中，将近 60%发生在长江

经济带，其中 2/3-3/4 的事故发生在中下游 7 省市，每年的废水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都

在 40%以上，其中 40%以上分布在东部的沪、苏、浙 3 省市，1/3 以上分布在中部 4

省，京杭运河长三角段、太湖、长江中下游段、钱塘江段已经出现严重的跨界水污染

问题。 

三、推动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1.中央加大对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一是中央财政预算内基建资金切块用于长江经济带，支持流域内一批具有战略性、

牵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下达的交通、水利建设专项给予沿江省市特别是中上游

地区倾斜，按照《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要求，加快建立

高效密集、的互联互通“水铁公空管”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二是抓住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改革试点契机，建议国家采取“先征后返”的方式，将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上缴的 50%

增值税部分，结合现实需求、超收等因素，安排一定比例用于该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支持沿线“黄金水道”建设，优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格局。三是中央设立长江

经济带发展基金。采取母子基金运行模式，母基金由国家财政牵头组织出资设立，前

期投入资金 1000-1500 亿元，一部分资金注入子基金，一部分资金用于直接投资，主

要投向流域内大型综合交通基建项目、航空枢纽建设、油气运输通道和世界级产业集

群建设等；子基金由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出资设立，并由地方政府主导组建，前期

目标资金为 3000-5000 亿元，主要投向于省级交通基建项目、区域产业集群培育、新

型城镇化建设等。 

2.支持长江经济带财税改革先行先试 

一是赋予区域内省一级政府部分税收立法自主权。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

辅，在向中央和全国人大报备并接受监督的前提下，给予省级政府开征具有地方性特

点税种的立法权和征管权。二是推进税制改革先行先试，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六

税一清”税制改革，即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

税、清理税收优惠等，优先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开展试点，通过税制改革，改变过分偏

倚间接税导致的价格扭曲效应、税收收入调节的累退性等不利于区域间财税政策协调

的现状，尽快建立起以直接税为主、能够有效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体现公平与

效率的现代税收制度。三是优先构建地方税体系。结合税制改革的先行先试，支持长

江经济带区域各省市构建稳定的地方税体系，完善消费税、个税，开征环保税、新的

城建税，深化房产税和资源税改革，将消费税部分税目试点改征零售税，个税进行综

合分类改革，逐步减少共享税种，构建以零售税、房地产税、城建税和资源税等地方

主体税种。 

3.推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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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央重点支持上海杨浦区、江苏南京、浙江宁波、安徽合肥、湖北武汉、湖

南长沙、四川成都、重庆沙坪区创新型试点城市加快发展，开展科技创新财税政策改

革，引导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集聚，加快区域整体创新进程。二是中央加大对上

海张江、武汉东湖、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攀西战略

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在所得税税率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技术开发等领域增值税免征等扶持政策，全面推广到长江经济带的重要创新区域。三

是各省市要把科技投入列为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建立稳定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

并充分运用产业集聚区技术创新平台奖补专项资金、政府引导市场主体技术创新专项

资金、天使资金等，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四是设立区域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统筹支持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

产业化、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创新能力建设等。同时，综合运用股权投资、公私合营

（PPP）、以奖代补、担保、贴息、设立基金、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更多地利用市场

化、间接化的方式，做大做强一批战略性新型产业，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

作用。五是实行财政奖励政策，吸引和聚集海内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及创新创业团队，

建立有利于人才引进、培养和薪酬等激励机制，努力把长江经济带上的已经具备创新

基础的创新区域建成国内重要的高端人才交流中心和集聚中心。 

4．引导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协作 

一是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和促使资源配置的

合理流动和配置，推动形成区域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分工体系，构建沿江优势产业集群，

培育统一开放大市场，实施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二是加强对产业布局的引导，

统筹利用国家和地方各类产业发展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高新技术产业基金、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等，适当安排增量资金，形成合力，

按照区域分工协作的总体布局，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推动不同区域

的具有不同特色的并且在整个流域具有较大互补性的产业集聚集群发展。三是大力支

持组建沿江跨地区的园区联盟，依托沿江各省市现有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等，联合共建长江经济带园区联盟，由国家制定统一的财税优惠政策，

并实现园区内的资源、信息共享，促进各园区的均衡发展。同时，加大飞地工业园区

建设，可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中用于民族地区及贫困地区的专项建设资金和各类扶

贫资金集中一起，重点支持建设一批飞地工业园区，加快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产业发展，

实现产业合作共赢。 

5.完善支持生态保护的转移支付制度 

一是中央对下的转移支付增加农业粮食产量、农田面积、农业人口、农业转移人

口等因素，建立稳步增长的对传统农业省份的转移支付制度，根本上改变“农业大省

财政穷省”的现状。二是为推进下游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序向中游和上游地区

转移，完善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给予退出地区和承接地区双向支持，协调好合

作收益和成本分担补偿，保障各利益主体能够在专业化分工中获益。三是国家应尽快

出台《生态补偿法》及《生态补偿条例》，明确有关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偿资金

筹集、调配、运作和管理等政策，坚持“谁破坏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得

益”的原则，因地制宜，研究出台差别化的生态补偿政策，加大对长江流域的重点生

态区的保护。 

研究人员： 

程丹润（兴泰控股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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